
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9 年 4 月修订）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提交至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

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与核查，基于独立判断，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

立意见：  

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文件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，变更后的会计

政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，特别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

和经营成果，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、更准确的会计信息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

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 

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胡春荣、赵鹏飞、汪建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19 日 

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rules/main/listing/stock/a/20190430/c980d117de977472f76468a7088c4926.doc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